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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六、中小企业声明函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的

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次） （项目名称） 通山

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次） （标段名称）（以下简

称本工程）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活动，本工程招标范围内的 全部 内容为符合政策要

求的中小企业承建（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次） （工作内容

名称） ，属于 建筑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9866.7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607 万元，

属于 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日 期：2026 年 5 月 26 日

备注：

1.政府采购工程的投标人应当如实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小微企业划型按照《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非政府采购工程的无需提供中小企

业声明函。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投标截止日如在 6 月 30 日以前，则上一年度数据是指上上个年度的数据，例如投标

截止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一年度数据是指 2012 年度的数据。如投标截止日如在 6

月 30 日以后，则上一年度数据是指上个年度数据，例如投标截止日为 2014 年 7 月 1 日，

上一年度数据是 2013 年度的数据。

3.监狱企业应当在本声明函后附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扫描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声明函》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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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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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七、项目管理机构

（一）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表

序

号
职务 姓名

性
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专业

工作

年限

专业技术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社会保

险

执业、

职业单位初级 中级 高级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1
项目经理

（施工负责人）
付燕 女 49 大专 建筑工程 6

建造师注册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贰级

B证

鄂 242212227974

鄂建安 B(2022)0004525
市政 已参保

通山正楷

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2 技术负责人 李佳 女 28 大专 工程造价 7 √ 职称证 中级B0624399101024736 市政 已参保

3 施工员 陈睿 男 37 大专 建筑工程 7 施工员证 / 0422510400106000040 市政 已参保

4 质量员 龙丽萍 女 44 大专 法学 10 质量员证 / 0421810994218005728 市政 已参保

5 材料员 夏铭坚 女 37 大专 建筑装饰 10 材料员证 / 0422511100106000028 / 已参保

6 安全员 徐鑫 男 30 大专 行政管理 5 安全员生产合格证 C证鄂建安 C3 (2021)0005904 综合 已参保

7 资料员 彭琪真 女 29 大专 会计 5 资料员证 / 0422511400106000044 / 已参保

备注：1．执业、职业单位指拟投入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目前是否在投标人处注册执业或岗位登记。

2．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社会保险证明的扫描件（属退休人员的须提供退休证明和投标单位的聘用协议（或劳务合同））。社会保险证明是指

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会保险

缴费发票或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应至少体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

缴费期限等。社会保险证明中缴费单位应与投标单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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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七、项目管理机构

（一）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表

序

号
职务 姓名

性

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专业

工作

年限

专业技术职

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社会保险
执业、

职业单位初

级

中

级

高

级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1
设计负责人

负责人
黄伟 男 42 本科 道路工程 18 年 √ 职称证书

一级
/ 道路 10035727763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2
道路专业

负责人
肖敏 男 42 本科 土木工程 20 年 √

注册土木工程

师（道路工程）
/ L0002018366471 道路 10035420384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3
给排水专业

负责人
余艳君 女 36 本科

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
13 年 √

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
/ GS214200802

给水

排水
10035689439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4
造价专业负

责人
黄煜 女 38 本科 工程管理 15 年

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一级建[造]11234200012608 造价 10035770736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5
结构专业

负责人
余显红 男 43 本科

建筑

结构
21 年 √ 注册结构工程师

一级
S174202301 结构 10035420380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6
电气专业

负责人
汪进波 男 36 本科

电报工程与自

动化
15 年 √ 注册电气工程师 / DF154200229 电气 10036079402

咸宁市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备注：1．执业、职业单位指拟投入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目前是否在投标人处注册执业或岗位登记。

2．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社会保险证明的扫描件（属退休人员的须提供退休证明和投标单位的聘用协议（或劳务合同））。社会保险证明是指社会统

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以及企业缴费凭证（社会保险缴费发票或银行

转账凭证等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应至少体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等。社会保险证

明中缴费单位应与投标单位一致。

10
45
0D
43

10
45
0D
43

10
45
0D
43



89

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八、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

1-1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通山县通羊镇新城路洋都大道 73 号 邮政编码 4376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邹建营 电 话 0715-2397566

传 真 0715-2397566 网 址 /

组织结构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邹建营 技术职称 工程师 电话 0715-2397566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李佳 技术职称 工程师 电话 0715-2397566

成立时间 1992-11-28 员工总人数：60

企业资质等级

施工总承包·建筑工

程·建筑工程二级,施工

总承包·市政公用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二级,

施工·施工总承包·市

政公用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19

营业执照号 91421224685647607J 高级职称人员 2

注册资金 4000.0000（万元） 中级职称人员 11

基本账户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山洋都支行
初级职称人员 10

基本账户账号
1771030104000435

3
技工 18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施工专业作业，建筑物拆除

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宅室内饰装修，舞台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旦，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

程，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利用，建筑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备注 /

备注：1. 本表后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有）、基本账户

开户许可证（基本账户信息）、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材料

的扫描件。

2．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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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原营业执照（通山县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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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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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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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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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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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设计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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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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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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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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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三）近 5 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

3-1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格

（万元）

开、竣工日期 项目经理

1

通山县水岸花园

沿河路管网改造

及排涝泵站建设

工程（EPC）（第

二次）

通山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 3100.4

开工日期：

2024.4.20

竣工日期：

2025.4.20

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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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通山县水岸花园沿河路管网改造及排涝泵站建设工程（EPC）（第

二次）

项目所在地 通山县水岸花园沿河路

发包人名称 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包人地址 通山县通羊镇洋都大道 67 号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汪伟、0715-2362800

合同价格 31004458.00 元

开工日期 2024.4.20

竣工日期 2025.4.20

承担的工作 总承包，施工、管理

工程质量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设计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范；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合格

项目经理 龙丽萍

总监理工程师及电话 /

项目描述 /

备注 /

备注：1．“类似项目”见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具体年份要求见申请（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

2．本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如有）及其他证明材料（如需要）的扫描件。其中招

标发包的工程应附中标通知书。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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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项目业绩：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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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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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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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四）近 5 年完成的类似设计项目情况

4-1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设计项目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格

（万元）

开、完成日期 项目

负责人

1 咸宁高新区三期

智能制造产业园

配套项目工程总

承包(EPC)

咸宁高新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总建筑

面积约

1.7 万

平方米

25.49 2025. 12.10-

2025.12. 10

张建华

2 成宁市烟霞路、烟

柳西路市政道路

及配銮工程(EPC)

湖北香城泉

都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长 592.3

米

40.86 2024.12.20-2025.

12.20

黄伟

3 湖北威安经济开

发区 2023 年度园

区人行道、绿化及

路灯工程

湖北兴企工

业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

整个园内 12.18 2024.1.3-2024.3.3 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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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设计项目情况表（1）

项目名称 咸宁高新区三期智能制造产业园配套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所在地 咸宁高新区范围内

发包人名称 咸宁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包人地址 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范围内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余宗源

合同价格 25.49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2025.12.19

开始设计时间 2025.12.10

完成设计时间 2026.10.10

承担的工作 工程设计

项目负责人
张建华

获奖情况 /

项目描述
施工图设计：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交通工程、景

观工程

备注 /

备注：1．“类似设计项目”见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具体年份要求见申请（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

2．本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及其他证明材料（如业主证明）、获

奖文件（如有）的扫描件。其中招标发包的工程应附中标通知书。每张表格只填写

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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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设计项目业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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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设计项目情况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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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设计业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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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设计项目情况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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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设计业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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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五）近 5 年完成的类似施工项目情况

5-1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施工项目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格

（万元）

开、竣工日期 项目经理

1 通山县公安老柴

油机厂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通山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 752.14423

3

2021年 12月 21

日至

2022年 2月 20日

黄彩霞

2 通山县东城A区棚

户区基础设施改

造项目凤池社区

老电片区)

通山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 1191.602

472

2022年 4月22日

至

2022年 9月22日

黄彩霞

3 通羊河官堰至塘

下防洪综合整治

工程

通山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 908.2404

022

2022年 3月24日

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阮哲

10
45
0D
43

10
45
0D
43

10
45
0D
43



216

5-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施工项目情况表（1）

项目名称 通山县公安老柴油机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所在地 通山县老公安小区和老柴油机厂小区

发包人名称 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包人地址 通山县通羊镇洋都大道 67 号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孔昊

合同价格 752.144233万元

开工日期 2021年 12月 21日

竣工日期 2022年 2月 20日

承担的工作
我单位承包的通山县公安老柴油机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施

工

工程质量 合格

项目经理 黄彩霞

总监理工程师及电话 /

项目描述

小区改道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等;新建 3 层砌体结

构物业管理用房一栋的土建、水电安装等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施

工等。

备注 /

备注：1．“类似施工项目”见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具体年份要求见申请（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

2．本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如有）及其他证明材料（如需要）的扫描件。其中招

标发包的工程应附中标通知书。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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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施工业绩一：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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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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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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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施工项目情况表（2）

项目名称 通山县东城 A 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凤池社区老电片区)

项目所在地 通山县凤池社区老广电片区

发包人名称 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包人地址 通山县通羊镇洋都大道 67 号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1191.602472 万元

开工日期 2022 年 4 月 22 日

竣工日期 2022 年 6 月 22 日

承担的工作
我单位总承包的通山县东城 A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凤池

社区老电片区)

工程质量 合格

项目经理 黄彩霞

总监理工程师及电话 成俊贤

项目描述
通山县东城 A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凤池社区老广电片区)

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等

备注 /

备注：1．“类似项目”见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具体年份要求见申请（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

2．本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如有）及其他证明材料（如需要）的扫描件。其中招

标发包的工程应附中标通知书。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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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施工业绩二：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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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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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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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近 5 年完成的类似施工项目情况表（3）

项目名称 通羊河官堰至塘下防洪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所在地 通山县大路乡塘下向阳桥至东升桥段

发包人名称 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包人地址 通山县通羊镇洋都大道 67 号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908.204022 万元

开工日期 2022 年 3 月 24 日

竣工日期 2023 年 12 月 10 日

承担的工作 我单位总承包的通羊河官堰至塘下防洪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质量 合格

项目经理 阮哲

总监理工程师及电话 徐塘

项目描述
通山县通羊河官堰至塘下沿河道修建挡土墙，河道淤泥以及边坡

土方治理并铺草覆绿，并修建相应的园林景观以及给排水工程

备注 /

备注：1．“类似项目”见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具体年份要求见申请（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

2．本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如有）及其他证明材料（如需要）的扫描件。其中招

标发包的工程应附中标通知书。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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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施工业绩三：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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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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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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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牵头单位：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七）企业信誉情况

7-1 企业信誉声明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截止本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我方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不存在下列

任何一种情形。

1.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2.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

6.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 www.creditchina.gov.cn ） 或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被人民法院判决为行贿罪；

8.法律法规或申请（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1.4.3（17）目（第 1.4.3（19）目）规定的

其他情形。

同时我方声明：我方信誉满足申请（投标）人须知第 1.4.1（4）目的要求。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

果。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备注：1. 投标人应针对第二章“申请（投标）人须知”第 1.4.3项和第 1.4.1（4）目的要求，

在此对其信誉情况逐一做出说明，并应根据“申请（投标）人须知”第 1.4.1（4）

目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以上格式为示例。

2.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应按要求做出声明。

3. 招标人和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应对各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单位）的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失信被执行人、行贿罪等情况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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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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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资料

目 录

1.项目经理无在建承诺

2.其他承诺（一）

3.施工驻场跟踪服务的承诺（设计驻场跟踪服务的承诺）

4.对履约期的承诺、投标有效期的承诺、质量要求承诺、发包人要求承诺、招标

范围承诺

5.其他相关承诺

6.投标中没有出借资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的承诺

7.质量目标承诺书

8.安全生产目标的承诺书

9.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的承诺

10.在近三年内没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承诺

11.其他承诺（二）

12.其他承诺（三）

13.其他承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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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经理无在建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派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

目(EPC)（二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

项目(EPC)（二次）（标段/包名称）的项目经理（施工负责人） 付燕 目前无其它

在建项目，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指

没有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如中标后只承担本工程。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若有虚假，一经查实，愿意承担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投标人：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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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承诺（一）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如成为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

(EPC)（二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

目(EPC)（二次）（标段/包名称）的中标人，我公司愿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1）施工项目班子成员每月驻工地时间不得少于22个日历天。

（2）严格考勤制度，在项目施工期内，用人脸识别考勤机对项目经理、技术

负责人、五大员进行全程考勤，招标人及相关单位不定期进行抽查。

如发现违背承诺，招标人有权追究违约责任并终止合同。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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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驻场跟踪服务的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经认真研究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

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

次）（标段/包名称）招标文件，我公司具有足够资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能力，拟投入的主要人员有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应专业、工程设

计、施工、管理建设等相应的施工能力，我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派专人驻场

跟踪服务，否则视为违约，追究相应责任。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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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咸宁市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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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履约期的承诺、投标有效期的承诺、质量要求承诺、发包人要求承诺、招标

范围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参加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

造项目(EPC)（二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

改造项目(EPC)（二次）（标段/包名称）投标过程中，遵守如下规定：

1、履约期限：1460日历天；

2、投标有效期：自投标截止时间起 90日内有效；

3、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设计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施工要

求的质量标准：工程达到国家（或行业）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4、遵守发包人一切要求；

5、此次招标范围已全部响应；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真实准确，若有虚假，一经查实，愿意承担弄虚作假所引

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投标人：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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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关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截止本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我方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

不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标段前期工作提供咨询服务的（招标人公开已完成的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勘察设计文件等咨询成果的除外）；

（6）为本标段的监理人（项目管理单位）；

（7）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8）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人）服务；

（9）与本标段的监理人（项目管理单位）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

人）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10）与本标段的监理人（项目管理单位）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

人）相互控股或参股；

（11）与本标段的监理人（项目管理单位）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

人）相互任职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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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指被本招标项目所在地县级及以上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该区域建设

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

（13）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5）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6）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

（17 ）在“ 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或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18）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被人民法院判决为

行贿罪的；

（19）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

的一切法律后果。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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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中没有出借资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的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参加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

造项目(EPC)（二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

改造项目(EPC)（二次）（标段/包名称）投标过程中，承诺在本项目投标中没有出

借资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其他违法行为。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真实准确，若有虚

假，一经查实，愿意承担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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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质量目标承诺书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若能够承接贵单位的工程，我公司的质量目标为：按国家质量规范标准达到

国家规范工程验收合格标准，如不能达到合格等级标准，愿接受不低于合同总金

额的2%罚款。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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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全生产目标的承诺书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安全生产目标达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的合格标准，杜绝发生安全事故。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除承担

全部责任及费用外，另处合同价款2%罚款。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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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的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经认真研究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

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二

次）招标文件，我公司具有足够资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

施工能力，拟投入的主要人员有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应专业、施工、设计、管理建

设等施工能力，为了保证工程施工的连续性，我公司将投入充足的、性能良好的

机械设备等。

特此承诺！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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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近三年内没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承诺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经认真研究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

（二次）（项目名称）通山县旅游通道生态修复及环境基础设施提标改造项目(EPC)

（二次）招标文件，我公司承诺在近三年内没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若本

项目中标，我公司承诺绝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若拖欠农民工工资愿接受相关部

门2倍处罚。

特此承诺！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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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承诺（二）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本招标文件(含资格、商务、合同等材料)规定的各相关条款要求，如果投标

人在投标文件中没有以书面方式对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条款提出不满足、不

响应或负偏离，则视为投标人能够完全理解并满足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各相关条款要

求。投标人中标后才提出或者被招标人发现的任何负偏离或不响应或不满足均

视为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没收投标保证金。我方

承诺，该投标人给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造成损失的，还必须进行赔偿并负相关责

任。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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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承诺（三）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为方便投标人更好地了解本项目的现场具体情况或其他需要了解的项目概况

信息避免在投标时因理解不清而影响今后项目的实施。必要时，投标人可以与招标

人联系了解本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投标人未作相应咨询考察工作视为

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人所有规定和要求，我方承诺，由于投标人对招标要求理解不

正确或误解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可能增加的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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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承诺（四）

通山县畅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声明，对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投标人需提供的信誉要求相关内容、投

标人对自身是否存在严重违法、行贿、受贿犯罪等失信情况实行承诺制。若承诺失

真，经调查核实按无效投标处理且列入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警示名单。

投标人： 通山正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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